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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

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0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6/2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7/1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7/1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10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以下简称公司)全体股

东（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

购股份》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回购

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配股等权利。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

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3.05元（含税），不进行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

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的基数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

例。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1,989,204,737股，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31,273,500
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1,957,931,237股，拟派发现金红利总额597,169,027.29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送转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指根据总股本摊薄

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

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分红，不进行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

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1,957,931,237×

0.305÷1,989,204,737≈0.3002元/股。

因此，公司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每股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

比例）=（前收盘价格-0.30020）÷（1+0）=前收盘价格-0.3002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6/2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7/1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7/1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

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及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 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

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

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05元；持股期限

在 1年以内（含 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305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

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

为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745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

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

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执行，本公司

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745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

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相关企业

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

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

行缴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30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51—62634712、62665086
特此公告。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000821 证券简称：京山轻机 公告编号：2024-25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股份不享有利润
分配的权利。因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1,870,000股将不参与公司本次
利润分配。根据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以截至2024年3月31日总
股本622,874,778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1,870,000股后的621,004,77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87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54,027,415.69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
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
比例，即54,027,415.69元=621,004,778股×0.087元/股。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股份不参与现
金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
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10股
现金红利应以0.867388元计算（每10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0，即0.867388元=54,027,
415.69元÷622,874,778股×10，结果直接截取小数点后六位，不四舍五入）。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
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867388元/股。

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4年 5月 16日召开的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等情况
1.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为：公司以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总股本

622,874,778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1,870,000股后的621,004,77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0.87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4,027,415.69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
增股本。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5.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

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固定，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的原则相应调整，具体金额
以实际派发为准。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公司以截至2024年3月31日总股本622,874,778股扣除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870,000 股后的 621,004,77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70000元人民币（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
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783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
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174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087000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6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6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配方案发放年度为2023年度，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4年6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6月28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股东账号

08****4051
08****4405

股东名称

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年6月18日至登记日：2024年6月27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根据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

配比例，即54,027,415.69元=621,004,778股×0.087元/股。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股份不参与
现金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
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 10
股现金红利应以 0.867388元计算（每 10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0，即 0.867388元=54,
027,415.69元÷622,874,778股×10，结果直接截取小数点后六位，不四舍五入）。综上，在保证本次权
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
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867388元/股。

2、根据《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的有关约定，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当标的股票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配股、派送现
金股利等需要进行除权除息的事项时，将按下述公式对换股价格进行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
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换股价，n 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 为配股率，A 为配股价，D 为每股派送现

金股利，P1 为调整后的换股价。因此，调整后的换股价=调整前的换股价-每股派送现金股利=17元/
股-0.0867388元/股=16.9132612元/股，保留两位小数后最终换股价为16.91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江兴路22号京山轻机工业园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联系人：陈文雯、朱玥雯
咨询电话：027-83320271
传真电话：027-83320271
八、备查文件
1. 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公司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1186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公告编号：临2024—027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暨聘任证券事务
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证券事务代表谢华刚先生提交的辞
职报告，谢华刚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谢华刚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
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谢华刚先生在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对谢华刚先生在任职期间
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于2024年6月2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王强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与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王强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王强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担任证券事务代表所需的专
业知识、工作经验和相关素养，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52688600
邮箱：ir@crcc.cn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40号中国铁建大厦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1日

附件：
简 历
王强，52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现任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监事会办公室）副主任。王先

生曾任中铁十四局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中铁十四局成绵乐铁路工程指挥部工委主任、纪检组长，中
铁十四局董事会秘书处处长，中国铁建纪委办公室综合处处长，中国铁建董事会秘书局副主任，2019
年12月任中国铁建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2024年4月任中国铁建董事会办公室（监事会办公室）副主
任。王先生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是高级政工师。

证券代码：601186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公告编号：2024-025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40号中国铁建大厦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4
50
4

7,010,524,580
6,974,782,580
35,742,000
51.625636
51.362431
0.26320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戴和根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国
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董事会2023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974,395,080
35,691,500

7,010,086,580

比例（%）

99.994444
99.858710
99.993752

反对

票数

385,600
25,500
411,100

比例（%）

0.005529
0.071344
0.005864

弃权

票数

1,900
25,000
26,900

比例（%）

0.000027
0.069946
0.000384

2、议案名称：关于监事会2023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974,395,080
35,691,500

7,010,086,580

比例（%）

99.994444
99.858710
99.993752

反对

票数

387,500
20,500
408,000

比例（%）

0.005556
0.057355
0.005820

弃权

票数

0
30,000
30,000

比例（%）

0.000000
0.083935
0.000428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974,395,080
35,691,500

7,010,086,580

比例（%）

99.994444
99.858710
99.993752

反对

票数

385,600
20,500
406,100

比例（%）

0.005529
0.057355
0.005793

弃权

票数

1,900
30,000
31,900

比例（%）

0.000027
0.083935
0.00045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974,396,980
35,425,000

7,009,821,980

比例（%）

99.994472
99.113088
99.989978

反对

票数

385,600
292,000
677,600

比例（%）

0.005528
0.816966
0.009665

弃权

票数

0
25,000
25,000

比例（%）

0.000000
0.069946
0.00035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报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974,395,080
35,691,500

7,010,086,580

比例（%）

99.994444
99.858710
99.993752

反对

票数

385,600
20,500
406,100

比例（%）

0.005529
0.057355
0.005793

弃权

票数

1,900
30,000
31,900

比例（%）

0.000027
0.083935
0.000455

6、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974,395,080
35,691,500

7,010,086,580

比例（%）

99.994444
99.858710
99.993752

反对

票数

387,500
20,500
408,000

比例（%）

0.005556
0.057355
0.005820

弃权

票数

0
30,000
30,000

比例（%）

0.000000
0.083935
0.00042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选聘2024年审计中介服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974,395,080
35,691,500

7,010,086,580

比例（%）

99.994444
99.858710
99.993752

反对

票数

385,600
25,500
411,100

比例（%）

0.005529
0.071344
0.005864

弃权

票数

1,900
25,000
26,900

比例（%）

0.000027
0.069946
0.000384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6,969,681,510
1,741,000

6,971,422,510

比例（%）

99.926864
4.871020
99.442238

反对

票数

5,101,070
33,975,500
39,076,570

比例（%）

0.073136
95.057635
0.557398

弃权

票数

0
25,500
25,500

比例（%）

0.000000
0.071345
0.000364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资产证券化额度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974,395,080
35,691,000

7,010,086,080

比例（%）

99.994444
99.857311
99.993745

反对

票数

387,500
20,500
408,000

比例（%）

0.005556
0.057355
0.005820

弃权

票数

0
30,500
30,500

比例（%）

0.000000
0.085334
0.000435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资助额度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H股

普 通 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6,971,795,080
35,691,000

7,007,486,080

比例（%）

99.957167
99.857311
99.956658

反对

票数

385,600
25,500
411,100

比例（%）

0.005529
0.071344
0.005864

弃权

票数

2,601,900
25,500

2,627,400

比例（%）

0.037304
0.071345
0.037478

11、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公司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974,395,080
35,696,500

7,010,091,580

比例（%）

99.994444
99.872699
99.993824

反对

票数

385,600
20,500
406,100

比例（%）

0.005529
0.057355
0.005792

弃权

票数

1,900
25,000
26,900

比例（%）

0.000027
0.069946
0.000384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6,971,795,080
35,691,500

7,007,486,580

比例（%）

99.957167
99.858710
99.956665

反对

票数

2,987,500
25,500

3,013,000

比例（%）

0.042833
0.071344
0.042978

弃权

票数

0
25,000
25,000

比例（%）

0.000000
0.069946
0.000357

13、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 通 股 合

计：

同意

票数

6,973,879,167
967,500

6,974,846,667

比例（%）

99.987047
2.706899
99.491081

反对

票数

901,513
34,744,500
35,646,013

比例（%）

0.012926
97.209166
0.508464

弃权

票数

1,900
30,000
31,900

比例（%）

0.000027
0.083935
0.000455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

普通股股东

持股 1%-5%
普通股股东

持股 1%以下

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 以 下 普 通

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

上 普 通 股 股

东

同意

票数

6,956,316,590

0

18,080,390

4,829,770

13,250,620

比例（%）

100.000000

0.000000

97.911837

95.516635

98.815021

反对

票数

0

0

385,600

226,700

158,900

比例（%）

0.000000

0.000000

2.088163

4.483365

1.184979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比例（%）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6

7

8

10

12

1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关于2023年度

董事、监事薪

酬的议案

关于公司选聘

2024年审计中

介服务机构的

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对外担保

额度计划的议

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财务资助

额度计划的议

案

关于公司未来

三 年 （2024-
2026 年）股东

回报规划的议

案

关于授予董事

会发行股份一

般性授权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18,080,390

18,078,490

18,078,490

13,364,920

15,478,490

15,478,490

17,562,577

比例（%）

97.911837

97.901548

97.901548

72.375865

83.821609

83.821609

95.107693

反对

票数

385,600

387,500

385,600

5,101,070

385,600

2,987,500

901,513

比例（%）

2.088163

2.098452

2.088163

27.624135

2.088164

16.178391

4.882018

弃权

票数

0

0

1,900

0

2,601,900

0

1,900

比例（%）

0.000000

0.000000

0.010289

0.000000

14.090227

0.000000

0.010289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第1-11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第12、13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雨微、王浚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01186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公告编号：临2024—026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24年6月20日在中国

铁建大厦举行，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4年6月16日以书面直接送达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应出席会议董事8名，8名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
事长戴和根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国铁
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现场参加和通讯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会议议案，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的议案》
同意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强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与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任期相同。谢华刚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指定媒体披露的《中国铁建关于证券事务代表

辞职暨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1日

股票代码：002341 股票简称：ST新纶 公告编号：2024-050
新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
被终止上市的第四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截至2024年6月20日，新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12个交

易日低于1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2.1条规定，若公司股票收盘

价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1元，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1.15条的规定，若公司股票因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而终止上

市的，公司股票将不进入退市整理期。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2.4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连续10个交

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公司应当披露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

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相应的情形消除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公司股票终

止上市的决定之日止。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2.1条、第9.1.15条相关规定，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仅发行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连续20个交易日的股票收盘价

均低于1元，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因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而终止上市的股票

不进入退市整理期。

截至2024年6月20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已连续12个交易日低于1元，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

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2.3条、第9.2.4条相关规定，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仅发行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首次出现股票收盘价低于1元的，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

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出现连续10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人民币1元

的，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

一次，直至相应的情形消除或者出现终止上市情形之日止（以在先者为准）。

2024年6月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

告》（公告编号：2024-034）。

2024年6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第二次风

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48）。

2024年6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第三次风

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49）。

本公告为公司股票连续12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可能触发交易类面值退市的第

四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公司于 2024年 4月 3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公司2021年、2022年、2023年连续三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

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2023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七）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

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将被深

圳证券交易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股票于 2024年 4月 30日停牌一天，自 2024年 5月 6日复牌后，公司股票简称变更为“ST新

纶”，股票代码不变，仍为“002341”。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侯毅先生存在高比例质押和司法冻结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因债务事项可能面临诉讼、仲裁等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4、公司董事会及经营管理层高度重视并密切关注公司当前股票价格走势，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732 股票简称：爱旭股份 编号：临2024－071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因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2年激励计划》”）、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

称“《2023年激励计划》”）中部分激励对象已经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对其所持有的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因公司《2022年激励计划》的2023年度公司业绩考

核不达标，公司对《2022年激励计划》中对应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上述合计需回购注销 1,
035,519股限制性股票。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股)
1,035,519

注销股份数量（股）

1,035,519
注销日期

2024年6月25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1. 2023年11月2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议案》，

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董事会同意回购注销其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2,628股限制性股票。监事

会审核通过并出具了核查意见，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3年 11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注销 2022年限制性股

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178）。

2. 2023年12月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议案》，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董事会同意回购注

销《2023年激励计划》中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31,900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监事会审核通过并出

具了核查意见，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
月 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3-183）。

3. 2024年3月12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议案》，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董事会同意回购注

销《2022年激励计划》和《2023年激励计划》中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444,217股限制性股票。公

司监事会审核通过并出具了核查意见，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与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23）。

4. 2024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议案》，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及公司2023年度

业绩考核未达标，董事会同意回购注销《2022年激励计划》和《2023年激励计划》中已授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546,774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监事会审核通过并出具了核查意见，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

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49）。

5. 2024年4月26日，公司已根据法律规定就本次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暨减资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51）。截至本公告发出日，公

示期已满45天，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债权人对此议案提出异议，也未收到任何债权人向公司提出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2022年激励计划》和《2023年激励计划》“第八章 公司和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之“二、

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合同到期且不再续约或主动辞职的，自离职日起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根据《2022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2023年度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第二个

业绩考核年度，对应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为2023年公司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达到 15.00亿元。因公司 2023年度实际实现的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为3.23亿元，未达到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为此公司需回购注销第二个解除限售

期对应的限制性股票。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275人，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1,035,519股；本次回购注销

完成后，《2022年激励计划》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1,509,690股（含已解除限售部分）、《2023年激

励计划》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3,070,874股。

（三）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调整说明

根据《关于注销 2022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并调整限

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数量的公告》（编号：临2023-104），《2022年激励计划》回购注销的前述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11.85元/股。《2023年激励计划》回购注销的前述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13.21元/股。

（四）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开设

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B884983348），并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对前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1,035,519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于2024年6月25日完

成注销。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份合计

变动前

231,732,288
1,597,092,603
1,828,824,891

变动数

-1,035,519
0

-1,035,519

变动后

230,696,769
1,597,092,603
1,827,789,372

注：以上变动前的股本信息参照 2024年 6月 19日股本结构。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回购

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规、《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

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

示异议。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

准与授权；本次回购注销符合注销条件，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及注销日期等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及《2022年激励计划》《2023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已申请将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

票过户至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承诺将按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办理本次回购

注销的限制性股票的注销登记程序；同时，因本次回购注销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的减少，公司尚需按

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减资程序。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并办理相关结算手续。

特此公告。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0日

股票代码：002341 股票简称：ST新纶 公告编号：2024-051
新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及其控制的企业
增持公司股份计划进展暨首次增持公司股份

的公告
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廖垚先生及深圳市上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新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0月27日披露

了《关于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及其控制的企业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8），基于

对公司新材料领域业务增长的信心以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 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廖垚先生及

其控制的企业深圳市上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元资本”）计划自2023年10月27日起六

个月内，以自有或自筹资金通过二级市场择机增持公司股份，廖垚先生及其控制的企业上元资本本

次增持的金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 1,0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因受市场环境变化、定期报

告窗口期等客观因素影响，能够实施股份增持的有效时间大幅缩短，廖垚先生及上元资本在上述增

持期限内未进行增持。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为了维护中小投资者

利益，本着诚实守信原则继续履行增持计划，廖垚先生及上元资本决议将本次增持计划的履行期限

延长六个月，即增持计划截止日期由2024年4月27日延长至2024年10月27日。除上述调整之外，

本次增持计划其他内容不变。具体内容详见公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及其控制的企业增持

公司股份计划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1）。

2、首次增持基本情况：上元资本于2024年6月19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

的方式增持公司股票102,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89%，增持金额97,470元；于2024年6月2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票 244,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13%，增持金额223,410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元资本累计已增持公司股票347,5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0302%，增持金额320,880元。

3、相关风险提示：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发生变化以及目前尚无法判断的因

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全部实施的风险。

一、增持计划主体基本情况

（一）增持计划主体：董事长兼总裁廖垚先生及其控制的企业上元资本。

（二）增持计划主体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廖垚先生及上元资本持有公司4,

976,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3%）股票。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新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0月27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董事长兼总

裁及其控制的企业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8），基于对公司新材料领域业务增

长的信心以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 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廖垚先生及其控制的企业深圳市上元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元资本”）计划自2023年10月27日起六个月内，以自有或自筹资金

通过二级市场择机增持公司股份，廖垚先生及其控制的企业上元资本本次增持的金额合计不低于人

民币 1,0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因受市场环境变化、定期报告窗口期等客观因素影响，能

够实施股份增持的有效时间大幅缩短，廖垚先生及上元资本在上述增持期限内未进行增持。基于对

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为了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本着诚实守信原则继续

履行增持计划，廖垚先生及上元资本决议将本次增持计划的履行期限延长六个月，即增持计划截止

日期由2024年4月27日延长至2024年10月27日。除上述调整之外，本次增持计划其他内容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公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及其控制的企业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延期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21）。

三、增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3、公司于近日收到了廖垚先生及其控制的企业上元资本发来的《关于增持公司股份计划进展

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元资本累计已增持公司股票347,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02%，

增持金额320,880元。

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廖垚先生及上元资本后续将根据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

体趋势，择机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四、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发生变化以及目前尚无法判断的因素，导致增持计划无

法全部实施的风险。

五、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也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

上市要求。

（三）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 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廖垚先生及上元资本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新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74 证券简称：游族网络 公告编号：2024-050
债券代码：128074 债券简称：游族转债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4年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国际”）

对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游族转债”）进行跟踪评级。2023年6月20日,中诚信

国际出具了《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23年度跟踪评级报告》，上次跟踪

评级结果为：中诚信国际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维持“游族转债”的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

为将上述主体及债项信用等级列入信用评级观察名单。
近日，中诚信国际在对公司经营状况、行业发展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 2024

年6月20日出具了《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24年度跟踪评级报告》，本
次跟踪评级结果为：中诚信国际将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主体及债项信用等级撤出信用评级观察
名单，将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由AA调降至AA-，评级展望为稳定；将“游族转债”
的信用等级由AA调降至AA-。

中诚信国际出具的《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24年度跟踪评级报告》
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603716 证券简称：塞力医疗 公告编号：2024-062
债券代码：113601 债券简称：塞力转债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保荐机构信达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证券”）出具的《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

信达证券作为公司 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续督导项目的保荐机构，原委派赵轶女

士、刘文选先生担任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现刘文选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继续担任公司

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续督导项目的保荐代表人。为保证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正常进

行，信达证券委派谢文森先生（简历附后）接替刘文选先生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责任。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赵轶女

士、谢文森先生，信达证券及现任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将继续履行持续督导相关职责。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1日
附件：谢文森简历

谢文森，法律硕士，保荐代表人，具有法律职业资格，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2015年

开始从事投资银行工作，现任职于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融资事业部。曾先后参与了华光光电

IPO项目、新天然气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以及东岳机械、中科希望等多个新三板推荐挂牌项目，具有丰

富的投资银行工作经验。


